
限 制 死 刑 与 慎 用 死 刑

崔庆森 瘩埔响

不废除死刑
,

但要尽量减少使用死刑
,

是 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

也少洲列定我国第一部刑法

的指导思想
。

我国刑法第 43 条规定
,

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

加法分则挂有死荆

的条款实际上是 1 5条 ( 反革命罪
,̀
条

,

危害公共安全罪 2条
,

侵犯公 民人身权利
、

民主权利罪 2

条
、

侵犯财产罪 2条 )
,

罪名 2 2种
。

在实施过程 中
,

山于社会治安形势趋向严峻和甲
左

重经济犯

罪猛增
, 1 9 8 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 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增补了死刑条款

。条
、

7个罪名
, 1 9 8。年个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 严惩严互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 增

补的死刑条款共 8条
, 。个 罪名

。

此外
, 1 9 84 年全囚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囚森林

法 》 第 3 4条第 3款规定
,

盗伐林木据为 己有
,

数额 巨大的
,

依照 《 刑法 》 第 朽 2条的规定
,

迫

究刑事贵任
,

根据这 一规定
,

行为如果 同时其备情节特别严重的
,

也可 以适 用 死 刑
。

就 是

说
,

我国刑法现有挂死刑的条文实际是 2 9条
,

罪名 3 8种
。

_

加
_

仁《 惩治军 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

例 》 规定的含死刑的条文功条
, 1。种 罪名

,

共有挂死刑的条款 39 条
,

4 8种罪名
。

这在当今 世

界齐文明大国中是 比较多 的一个
。

同时
,

随着刑 事立法中挂死刑条款的增多
,

实际判决和执

行死刑的人数也相应增加
。

因此在当前酝酿修改刑法的创制过程中
,

如何从我国实 际国情出

发
,

结合借鉴外国立法和司法经验
,

对过去规定的和某些动议规定的死刑适用条文己经产生

和可能产生的司法效果
,

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和评价
,

力求 防正重刑主义倾向
,

尽量控制与

减少死刑
,

的确是当前必须认真研究 的课题
。

j 、

限制 死刑以 至废除死刑是世界性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

自从 : 7G 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 切查列
·

贝
一

}: 里亚在其名著 《 论犯 罪场刑罚 》 中首 次提 出 J发

除死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主张 以来
,

一

世界各国的刑罚制度开始从以死刑
、

肉刑为中心的体系

步入以自由刑为 中心的体系的时代
。

此后
,

由于废除死刑的主张所形成的舆论力量
,

和有关

国际组织的推动支持
,

而最主要的是有关国家国内 }、分政治局势
一

与犯罪状况所决定
,

从
_

州止纪
,

网卜开始
,

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陆续宜布废 }物日玛
。

至 目前为止
,

在法律 上完全废除死刑的国

家有 3 1个
,

如荷兰
,

葡萄牙
,

瑞士
,

挪威
,

丹麦
,

冰岛
,

卢森堡
,

联邦德 国
,

奥地利
,

瑞典
,

法国
,

民主德国等
。

对普通刑事犯罪废除死刑而对叛国罪或军事罪保留死刑的国家有 1s 个
,

如阿根廷
,

墨西哥
,

西班牙
,

巴西
,

意大利
,

芬 兰
,

以色列等
。

大赦国际 1 9 8 7年宣称
,

现在

协年平均有一个国家废除死刑
,

或者废除非战时死刑并逐步过渡到全面废除死刑
。

此外还有

些国家法律上虽规定有死刑
,
但实际上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判处或执行过死刑

,

如比利时
、

爱

尔兰
、

:卜耳其
、

中非共和 国等
。

当然 也有些国家存在法律上宣布废除死刑
,

而事实上仍继续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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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死刑或不经法律程序执行死刑的情况
,

如尼加拉瓜
、

委内瑞拉
、

乌拉圭
、

巴西等国就存

在这样的间题
。

值得重视的是
,

即使是保留死刑的国家
,

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都普遍

重视限制死刑与减少适用死刑
,

概括起来
,

其动向是
:

( 一 ) 在刑事立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罪的条款
。

如英国在十八世纪时原有二百种以上死刑

罪
,

至 19 6 2年已减为 4种
,

1 9 6 5年通过 《 谋杀罪 (废除死刑 ) 法 》 ,

现只保留了叛逆罪和海

盗罪两种死刑
。

加拿大只对谋杀罪规定了死刑
。

美国 50 个州中有 14 个州废除死刑 , 根据美国
《 联邦法典编注 》 中刑法条文

,

适用死刑的罪名有间谍
、

叛国
、

杀人
、

抢劫国家金库
、

抢劫

银行
、

绑票
、

暗杀政府总统和国会议员
、

有意破坏交通工具致人伤亡
、

泄露国防机密
、

强奸

等 17 种
,

实际适用死刑的有谋杀
、

强奸
、

抢劫
、

绑票
、

重伤
、

间谍等 8种罪
。

日 本 现行 刑

法
,

死刑罪共有 13种
,

修正刑法草案 ( 1 9 7 4年 ) 减少 5种死罪
,

保留内乱罪
、

诱敌罪
、

资敌

罪
、

爆炸致死罪
、

杀人罪
、

抢劫杀人罪
、

抢劫强奸致死罪
、

劫持飞机船舶和把持 航 运 罪 等

死刑
。

19 2 6年苏俄刑法典的死刑罪条款有 44 条 ( 包括军职罪 ) , 19 78 年修订的苏俄刑法典死

刑罪条款为 31 条
,

其中国事罪 12 条
,

军职罪 13 条
,

其他普通刑事犯罪中挂死刑的有
:

盗窃特

别巨额的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罪
,

情节严重的故意杀人罪
,

强奸罪
,

受贿罪
,

侵害民警人员

或人民纠察队员生命罪
,

劫持飞机罪
。

可见严格控制
、

逐步减少死刑条款是当前世界各国刑

事立法的总趋向
。

( 二 ) 司法上慎用死刑
,

减少死刑的实际执行
。

不少国家和地区实际判决和执行死刑的

人数呈下降趋势
。

如 日本刑法虽有死刑罪 13 种
,

但实际适用上多集中于杀人和抢劫致死等两

三种罪名上
。

大赦国际统计
,

日本 19 84 年执行一件死刑
,

19 8 5年执行三件
, 1 9 8 6 年 执 行 二

件
。

香港现行刑法可判死刑的有谋杀
、

叛逆
、

海盗等罪
,

但实际上多年未执行死刑
,

被判死

刑者可以请求赦免
,

改判终身监禁
。

我国台湾地 区现行刑法有绝对死刑罪 4条
,

相对死刑罪

16 条
,

另外
,

一般性的特种刑事法律有绝对死刑罪 24 种
,

相对死刑罪 60 种
,

有关军事方面的

刑事法律有绝对死刑罪 39 种
,

相对死刑罪 31 种
,

不可谓不多
。

但实际执行死刑人数却较少
,

自 2 9 7 5年以来的情况是
: 19 7 5年 7人

, 19 7 6年 2 7人
, 1 9 7 7年 x s人

,
2 9 7 5年 9人

,
19 7 9年 2人

,

r o s o年 5人
,

10 5豆年 9人
, 2 9 5 2年 s人

, 2 9 5 3年 16人
, 1 9 5 4年 s人

。 ① 还有些国家判决宣告死刑

后并未执行
。

如美国判处死刑的人数并 未 显 著 下降
,

但执行死刑的人数呈逐渐下降趋势
。

本世纪三十年代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 平 均 为 1 67 人
,

四十年代每年平均 128 人
,

五十年代为

72 人
,

六十年代为 19 人
,

七十年代总共 3人
。

另据联合国调查资料
, 1 9 7 5年至 19 7 9年间

,

73 个

国家的 2 7 4 。件死刑判决中
,

执行死刑的只有 7“ 件
。

( 三 ) 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
。

较普遍采取的措施有
:
对未成年犯和精神病犯不适用死刑

,

对孕妇不宣告死刑
。

还有的国家规定对心神耗弱者减轻其刑 ( 日本 )
,
对妇女不 适 用 死 刑

( 伊朗 )
,

对犯罪或审判时哺育不满三岁子女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 罗马尼亚 )
, “

死刑的运

用
,

必须特别慎重
”

( 日本修正刑法草案 )
, “

刑罚之加重
,

不得加至死刑 ( 泰国 ) 等
。

此外
,

在死刑的判决和执行的程序上也进行了严格限制
,

如规定死刑的判决要排除一切

疑点, 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上诉
、

申诉
、

要求赦免 , 死刑案件由较高级的法院审决等
。

从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发展的总趋势看
,

废除死刑的步伐仍然是缓慢的
,

不稳定的
。

有些

国家废除死刑后又恢复
,

有的多次反复 ( 如苏联 )
。

己废除或部份废除死刑
,
或者一度停止

① 谢珊 智
: 《 中外刑事政策之协较研究 》 。



死刑执行的国家
,

在公众舆论上要求恢复死刑和恢复死刑执行的呼声亦很强烈 ( 如英国
、

美

国等 )
。

但在限制死刑 与慎用死刑问题上
,

认识和步调则是较为一致的
。

即认为死刑是维护

国家安全和公民人身权利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最后的极端的刑罚手段
,

应 当 尽 量 少

用
, 限制死刑既可发挥死刑遏制犯罪的作用

,

又可避免滥用死刑的不 良后果
;
限制死刑符合

人道主义要求 ; 限制死刑是废除死刑的必由之路等
。

总之
,

限制死刑 己成为 目前尚保留死刑

国家的立法趋势
《 ,

二
、

关于限制死刑与慎用死刑的立法建议

我国刑法关于死刑 的规定是严格贯彻了少杀的政策精神的
。

1 9 8 2年和 1 9 8 3年的两个 《 决

定 》 根据当时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猖撅的情况
,

增补了一些死 刑 罪 的 条

款
,

也是必要的
,

无可非议的
。

但
.

不容讳言
,

在完善和修订我国刑法的创制过程中也而 临着

必须慎重研究和思考的间题
:

第一
,

挂死刑的条款过多
,

死刑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
,

与此同时
,

死刑判决与执行的件

数也相应增加
。

况且在修改完善刑法中
,

还要根据需要增设一些死刑罪的条款
。

这 一情况
,

与今后从宏观上必须进一步限制死刑
、

减少死刑执行的总趋势显然不相协调
,

这就很有必要

从总体上对过去已规定和今后需要增设的死刑条款的刑罚效果
,

进行严格的 科 学 论 证
、

评

价
,

综合平衡
,

以确定合理的取舍
:
凡对社会有极大危害

,

不杀不足以维护社会安定
、

国家

和人 民利益的
,

才予以保留
,

可杀可不杀的
,

决不适用死刑
。

第二
,

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过宽
。

纵观各国刑法
,

一般都是把死刑适用

的重点放在危害国家安全
、

公共安全和侵犯公 民人身权利等罪质极其严重的犯罪
,

而对财产

犯罪和经济犯罪规定死刑则相对较少
。

如 日本刑法共有死刑罪 13 条
,

其中涉及财产犯罪的只

有抢劫致死
,

抢劫强奸致死二条 ( 不是纯粹财产犯罪 )
。

苏俄刑法典 ( 1 9 78 年 ) 共有死刑罪 31

条
,

涉及侵犯财产和破坏经济的犯罪有
:

伪造或行使伪造 的货币或有价证券罪
、

破坏金融业

务规则罪
、

盗窃特别巨额的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罪
、

受贿罪四条
。

苏俄刑法 典 第 23 条 还 规

定
,

死刑作为非常处罚方法
,

可 以适用于法律所规定的国事罪和情节严重的故意杀人罪
,

而

在苏联立法特别规定的个别情况下
,

也适用于其他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
。

其适用的重点是明

确的
,

值得我们借鉴
。

我国刑法对死刑的设置和分布一般说是较为科学的
,

后来在打击严重

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危害经济的犯罪中增设的一些死刑
,

则考虑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

需要较多
,

而从宏观上总体上考虑如何控制适用死刑则相对较少
,

因此在死刑罪的分布上呈

现重点不够突出的现象
。

第三
,

现有的挂死刑的罪名及准备增设的死刑罪名
,

和一些未挂死刑的罪名之间在罪质

和刑度上出现不协调
,

值得研究
。

如现行刑法对盗窃罪有死邢规定
,

而诈骗罪的严重危害有

时显然 比盗窃罪有过之而无不及
,

却没有死刑规定
。

又如在研究完善刑法中
,

有人 动 议 规

定
,

投机倒把罪
,

或称非法买卖罪
,

是指违反金融
、

外汇
、

工商管理法规
,

倒卖国家禁止
、

限

制 自由买卖的物资 ( 包括有价证券
, 「

计划供应票证等 )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最高法定刑可处

以死刑
。

但与该罪危害程度相当
,

以至更为严重的诈骗 罪
、

制造
、

贩卖假药罪
、

制造贩卖有

害食品罪
、

销售伪劣产品罪等也没有适用死刑
。

可见
,

在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中
,

除了极少

数极严重地危及国计民生的犯罪
,

可规定死刑外
,

对其余多数犯罪
,

如果只根据某一时期发

案率高低和损害数额大小确定是否设置死刑
,
是很难做到罪刑的平衡

。

即使一时做到了
,

也



会因客观犯罪情况的不断变化而被冲破
。

第四
,

对死刑的适用
,

在思想上要纠正片面强调
“
治乱肚

,

)Jj 重典
”
等不止确认识

,

防止

重刑主义倾向
,

才能真正减少死刑
。

试想在我国建国初期
,

年轻的革命政权面临着阶级敌人

的反抗
、

破坏和复辟的威胁
,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尚且一再强调
“
坚持 少 杀

” , “ 防 止 杀

错
” 、 “

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一定不要杀
,

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 ,

并制定了
“
判处死

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

强迫劳动
,

以观后效
” 的政策

,

提出
“ 少杀

” 可以赢 得 社 会 同

情
,

可以避免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

可 以保存一批劳动力
,

保留一批 活 证据
,

以

利于对敌斗争和国家经济建设等
,

以告诫全党
。

如今剥削阶级已经消灭
,

阶级斗争 已不再是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

我国已步入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
,

经济向前发展
,

政

治稳定
,

难道还能沿用
“
治乱世用重典

”
的做法吗 ? 当然

,

我国社会 目前也面临着许多发展

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严重的犯罪问题
,

有些过去封闭时代少见的犯罪现象增长了
,

某些犯罪愈演愈烈
;
死刑以其特殊的严厉性确实具有伸张社会正义

,

遏制 同类犯罪发生的一

般预防作用
,

和把穷凶极恶之徒与社会永久隔离的特殊预防作用
。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
,

死荆

如果运用不当也容易产生许多副作用
,

如多杀则容易失去社会 同
J

晴
,

在国际上也将产生不良

的政治影响
,

如误杀
,

其严重后果则不可能捕救和挽回
。

而且死刑遏制犯罪的功能也是有限

度的
,

死刑不可不有
,

但亦不可多设
,

多设死刑并不能制止犯罪的增长
,

这是千 百 年 来 的

历史事实所确凿证明了的
。

因此从我国现实情况看
,

应重视限制死刑
,

慎用死刑
,

并充分运

用我国刑法独创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

以网开一面
。

笔者还认为
,

对某些严重犯罪
,

无期徒

刑同样具有替代死刑 以遏制犯罪的功用
,

因此可考虑在修改刑法中减少一些死刑条款
。

现具

体建议如次
:

( 一 ) 减少现行刑事法律中死刑罪的条款
,

严格审查需增设的死刑罪的条款
。

在现行刑

事法律挂死刑的条款中
,

可考虑删除死刑规定的有
:

1
.

盗窃罪
。

盗窃罪的发案率在诸种犯罪中所占比重最大
,

特别是重大盗窃
、

惯窃等对社

会治安危害极大
,

此类罪犯一般亦较难改造
,

可见并不是无可杀之罪
。

但比较其他性质更为

严重的杀人
、

抢劫
、

强奸等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等犯罪来说
,

是否对盗窃罪可以不设死刑
,

L匕

不是没有考虑的余地
。

首先
,

与世界各国刑法规定比较
,

我国刑法的处刑是较重的一个
。

如

日木刑法对盗窃罪处以十年以下惩役
,

英国对加重侵入盗窃罪 ( 携带枪械等武器侵入住所盗

窃 ) 处无期徒刑
,

美国对盗窃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联邦德国对加重窃盗
、

武装窃盗
、

窃

盗集团等最高法定刑是十年徒刑
,

并付
“
行为监督

”
( 保安处分 )

。

苏俄刑法典纂于
“
社会

主义公有财产是苏维埃制度之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
” 的原则

,

规定盗窃特别巨额的国家财产

或公共财产
,

处以八年以上剥夺自由至死刑
,

其中包括偷窃
、

抢夺
、

抢劫
、

贪污
、

诈骗等诸

种侵犯公共财产犯罪行为
。

而偷窃公民个人财产的
,

则处十年以下剥夺自由
。

罗马尼亚刑法

典也有类似规定
,

偷窃公共财产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

处死刑或十五年以上二十 年 以
一

l才徒

刑; 而偷窃私人财产
,

最高法定刑是五年
,

抢劫致死的最高法定刑是 20 年
,

均不设死刑
。

南

斯拉夫联邦刑法典对盗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
,

最高法定刑是 2 0年徒刑
。

其次
,

盗窃罪 与诈骗

罪比较
,

罪质基本相同
,

其造成的严重损害结果
,

有时前者还不及后者
,

因此从罪刑平衡上

讲
,

亦需取消盗窃罪死刑
。

再次
,

对此类重大罪犯或惯犯的处置上
,

可参考各国刑法采取的

以无期徒刑或长期自由刑以代替死刑的办法
,

并在适用假释与减刑条件上应较一般犯罪更严

格
,

或规定服刑期满强制留场就业等
,

以达到预防其再犯罪之 目的
。



2
.

投机倒把 罪
。

欧美国家刑法典一般不直接规定投机倒把罪
。

苏俄刑法典第 15 4条规定

之投机罪
,

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收买和转卖商品或其他物品
。

其中以投机为常业
,

或大量投机

的处以七年以下剥夺 自由
。

罗马尼亚刑法典第 2 95 条规定的投机倒把罪
,
处六个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

但苏
、

罗对涉及破坏国家金融
、

货币信贷制度的犯罪则处刑较重
,

如苏俄刑

法典 国事罪一章中第 8 8条规定破坏金融业务规则罪
,

对 以用货币或有价证券进行 投 机 为 常

业
,

或进行巨额投机的
,

最高法定刑可以判处死刑
。

与上述国家刑法规定比较
,

我国刑法中

的投机倒把罪所包含的罪状比较庞杂
,

是违反多种经济管理法规的犯罪行为
。

目前刑法修改

中考虑将其中的哄抬物价
、

扰乱市场与掺杂使假
,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

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

等犯罪行为单列出来
,

另立罪刑条款
,

即使这样
,

其内容仍然包括破坏金融性质的犯罪和一

般意义上的投机倒把犯罪
,

因此设置死刑条款总的说是比较重的
,

这是一 , 第二
,

在经济体

制改草时期
,

经济政策时有调整变化
,

投机倒把犯罪行为与经济违法行为
、

合法经营行为的

界限也会相应发生变动
。

如产品经济时期将长途贩运
、

居 间牟利视为非法
,

而在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时期它却是对社会有益无害的合法行为
。

又如倒卖国家禁止
、

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的种

类
,

一般也要根据不 同时期的经济政策而有所变化
。

有些物资此时允许自由买卖
,

彼时就可

能加以限制
、

禁止
。

因此对这种罪与非罪界限容易发生变动的行为
,

更不宜设置死刑条款
。

第三
,

由于投机倒把罪涉及范围较广
,

内容庞杂
,

设置死刑条款容易导致与其他有关犯罪处

刘上介子界协调
。

前已指出的该罪与诈骗罪
、

制造贩卖假药罪
、

制造贩卖有害食品罪
、

销售伪

劣产屏
:罪 在处开J上的不协调就是适例

。

第四
,

这类罪犯一般具有见利忘义
,

唯利是图
,

贪婪

成性
,

肆意挥霍等特点
,

侥幸心理
、

冒险心理强烈
。

马克思提到过
,

资本 “ 有百分之三百的利

润
, `

臼就敢犯任何罪行
,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 ” ①就是这种人的真实写照

。

因此在特殊预防

手段
_

L应注重剥夺其犯罪能力
,

长期地教育改造
。

3
.

强迫妇女卖淫罪与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
。

对这类犯罪
,

各国刑法一般无死刑规定
。

如

法国刑法典第 3 35 条规定
,

直接
、

!门接据有
、

经营或资助娟馆者
,
处二年至十年监禁并科罚

全
。

另外法院可宣告撤销其营业执照以及二年至十年禁止居留特定地区等处分
。

联邦德国刑

法第 1 8 1条规定
,

以强暴恶意之胁迫或诡计强使他人从事卖淫者
,

处一年以上十年以下 自由

刑
,

另外可宣告
“
行为监督

”
等保安处分

。

苏联东欧国家刑法也有类似规定
,

苏联刑法典第

2 G2 条
“ 开设淫乐场所和撮合通奸罪

”
规定

,

开设 淫窟或意图获利而撮合男女通奸
,

处五年

以下剥夺自由或处五年 以下流放
,

可并科没收财产等
。

罗马尼亚刑法典第 3 29 条强迫妇女卖

淫罪规定
,

强迫唆使或协助妇女卖淫而贩卖妇女的
,

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
。

从我国情况

看
,

近些年来
,

这类犯罪现象有增无减
,

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

需要打击与治理并举
。

死刑

虽具有一定遏制犯罪的威慑力
,

但毕竟不是治本之计
。

而且死刑的设置
,

必须遵循以罪质的

严重程度为标准的原则
,

才能真正发挥其震慑与遏制犯罪的功用
。

这和我们过去所说的
“
打

得准
,

打得稳
,

打得狠
” ;呈一个道理

。

4
.

传授犯罪方法罪
。

这是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 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 分 子 的 决

定 》 新增列的罪名
,

这类犯罪对社会治安危害严重
,

立法加以惩处是完全必要的
,

但毕竟还

不是直接教咬实施具体犯罪
,

况且对于被传授犯罪方法的人来说
,

有的愿意接 受
,

也 有 的

不愿意接受 ( 尽管这不影响该罪的成立 )
。

因此该罪社会危害性还没有达到必须适用死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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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控制的严重程度
,

在修改刑法时
,

取消死刑的规定是必要的
。

( 二 ) 充分运用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死刑是根据犯罪行为特别严重的危害性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

而死缓 则侧 重 于

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适用于其中可以挽救和可能得到改造的人
。

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

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两者既有联系
,

也有区别
。

如果犯罪分子罪恶累累
,

凶残暴虐
,

其行

为本身亦 已表明是估恶不俊不堪改造 , 但在罪该处死的犯罪分子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

就其

主观恶性和悔罪表现来说
,

还不是不可救药的人或者是可 以悯恕的人
。

这就是运 用 死 缓 制

度
, 贯彻少杀政策的主要客观依据

。

如在司法实践中对限制责任能力的人
,

犯罪后 自首或有

立功表现的人
,

被害人有明显过错
,

罪犯系出于一时激愤而杀人的
,

民愤不是极大的等作为

食告死缓的情节
,

就是由于这些因素直接间接地反映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和改造可能性方面情

况
,

因而予以区别对待
。

充分运用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

在思想认识上需要解除
“
杀人偿命

”

“ 以牙还牙
,

以眼还眼 ”
这一类报应刑观念的束缚

,

倡导
“
刑罚个别化

” 的 思 想
。

与 此 同

时
,

还可考虑把司法实践中成功经验 ( 如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死刑犯可宣告死缓等 ) 加以制

度化
、

法定化
。

此外
,

对我国刑法第 44 条关于
“ 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

,

如果所犯罪行特

别严重
,

可 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 的规定

,

有必要予 以删除
。

因为死缓是一种适用死刑

的制度
,

是在应当判处死刑的大前提下
,

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

判处死刑同时宣

告缓期二年执行
。

显然死刑适用包括死缓
。

而该条前一部分己规定
,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

的人
,
不适用死刑

。

这样在立法上是前后矛盾
,

同时对不满十八岁的人实际上适用死刑
,

也

不符合我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

以教育为主
,

尽量不适用刑罚的政策精神
。

( 三 ) 严格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慎杀
,

防止误杀的一道特殊的审判监督程序
。

死刑立即执行案

件由最 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
,

是我国行之有效的控制死刑的制度
。

我国刑法第 43 条规定
,

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
,

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

1 9 79 年的人民法院

组织法也作了同样规定
。

1 9 8 3年对这个规定作出了修改
,

补充
: “

杀人
、

强奸
、

抢劫
、

爆炸

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
,
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

候
,

得授权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 ” 这是当时情况下为从重从快打击严

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

但实行结果也有其副作用
,

即这类案件的第二审判

决往往同时就是核准死刑判决的裁定
,

死刑复核只是办理一道合法手续
,

实际上形同虚设
,

不

能起到审核的作用
,

这是近几年来
,

某些地区实际适用死刑增多
,

个别甚至出现错杀的原因之

一
。

鉴于死刑的严厉性和不可挽回性
,

以及今后进一步限制和控制适用死刑的需要 , 同时也

考虑当前 司法干部业务素质和政策思想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

笔者建议仍恢复刑法规定
,

即

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
,

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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